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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深圳市直播电商基地（园区）认定
申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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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定类别
为加强直播电商基地（园区）的建设管理，充分发挥直播电商基地（园区）产业集聚效应，推动深圳市直播电商基地（园区）高质量发展，开展认定工作。
直播电商园区，是指以发展直播电商为主导，集聚一定数量的直播电商企业及相关服务企业（为直播电商企业提供市场营销、信息服务、运营培训、物流快递等专业服务的企业），能够为直播电商企业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服务，以提高园区产业聚集能力、企业市场竞争力，形成良好直播电商产业区域的生态体系。
直播电商基地（专业服务类），是指运营主体明确，为直播电商企业提供固定场所和服务（如孵化培育、品牌资源、仓储物流、运营管理、供应链服务等），为入驻企业直播销售多类目产品的单一楼宇或同一区域的楼群。
直播电商基地（商品交易类），是指运营主体明确，以直播销售商品为主导，拥有完善基础设施的直播电商产业聚集区。
二、认定依据
《深圳市直播电商基地（园区）认定管理办法》（深商务规〔2025〕1号）。
三、申报方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或机构积极申报，实行自愿申报、政府核查、认定、社会公示、公布结果、动态评估制度。
四、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应符合以下基础条件：
1.基础设施健全。直播电商基地（园区）建有与业务发展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区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区域：用于直播电商基地（园区）管理团队运营与服务的办公区，用于入驻企业开展直播活动所需的核心功能区，用于满足直播电商基地（园区）内企业开展商务活动等所需的公共服务区；
2.诚实守信、合规经营。运营主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等，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近两年内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3.配合管理工作。承诺开展统计监测工作，定期向区商务主管部门报送相关经营数据；承诺经营事项发生重大变动的，及时向区商务主管部门报告。
（二）除符合基础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对应申报认定类别的专项条件：
1.申请认定为直播电商园区
（1）园区运营主体应为依法登记注册的并在深圳（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同）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法人，且成立两年以上；
（2）建筑面积不少于10000平方米，其中直播电商企业及直播电商服务企业使用面积占比60%以上（直播电商企业使用面积占比50%以上）；
（3）入驻直播电商企业和直播电商服务企业不少于20家；
（4）园区应具备基础的专业服务、公共服务、金融服务、人才服务等服务功能。
2.申请认定为直播电商基地（专业服务类）
（1）基地运营主体应为依法登记注册的并在深圳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法人，且成立一年以上；
（2）基地应具备完善的直播技术支撑服务、内容创作服务等特色服务功能。
3.申请认定为直播电商基地（商品交易类）
（1）基地运营主体应为依法登记注册的并在深圳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法人，且成立一年以上；
（2）已投入使用的直播间数量不少于10个；
（3）上一年度直播带货实际结算商品交易额（GMV）月均达15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
五、受理机关
（一）受理机关：深圳市商务局
（二）受理及审核时间：
1.网络填报时间：2025年10月13日-2025年10月26日18：00；
2.材料提交时间：2025年10月13日-2025年10月30日17：45。
申报单位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在线填报、提交材料。逾期不予受理。（注意事项：网络填报时间截止后将不再受理新申请以及修改后再次提交的申请）。

